
普陀区
支持节能减排降碳

实施意见
（普发改规范〔2024〕1号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碳达峰实施⽅案》

《上海市节能减排（应对⽓候变化）专项资⾦

管理办法》《普陀区碳达峰实施⽅案》等⽂件

精神 ,⿎励各类企业、机构、相关单位加强⽤

能管理、实施节能减排降碳项⽬、开展各类低

碳创建等 ,加强普陀区节能减排专项资⾦的使

⽤和管理,结合本区实际,经研究,制定本意⻅。



扶持对象

本意⻅适⽤于依法设⽴，具有独⽴法

⼈资格，信⽤记录良好，且对区域节能减

排降碳等领域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企业、

机构等。

扶持⽅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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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鼓励产业节能

节能技改

对实施节能技改及产品应⽤的企业，

给予最⾼不超过50万元的资助；获市级节

能技改、清洁⽣产、循环经济项⽬扶持

的，给予最⾼不超过50万元的区级资⾦匹

配。

产业绿⾊⽰范创建

企业、园区⾸次确定为国家级、市级

“绿⾊⼯⼚”“绿⾊产品”“绿⾊园区”“绿⾊供

应链管理企业”“绿⾊商场”的，分别给予最

⾼不超过20万元、10万元的⼀次性奖励。

企业⾸次确定为上海市能效 “领跑者 ”⾦

牌、银牌、铜牌的，分别给予最⾼不超过

15万元、10万元、8万元的⼀次性奖励。开



展节能产品研发并投放市场的企业，经认

定的，给予最⾼不超过30万元的资助。

2、鼓励建筑节能

建筑节能⽰范项⽬

对在我区范围内实施的建筑节能项

⽬，列⼊上海市绿⾊建筑、装配整体式建

筑、既有建筑节能改造、超低能耗建筑、

可再⽣能源与建筑⼀体化等建筑节能和绿

⾊建筑⽰范项⽬的，给予最⾼不超过300万

元的区级资⾦匹配。

建筑节能改造

在我区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，根

据认定的节能成效，给予最⾼不超过200万



元的资助。采⽤调适、⽤能托管等建筑节

能创新模式的楼宇低碳节能项⽬，根据认

定的节能成效，给予最⾼不超过200万元的

资助。

3、鼓励旅游饭店节能

绿⾊饭店创建

旅游饭店业企业成功创建⾦叶级、银

叶级绿⾊饭店的，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

元奖励。



4、鼓励合同能源管理

合同能源管理

在我区采⽤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节

能技改、节能产品应⽤项⽬，经认定的，

给予最⾼不超过 6万元的前期诊断费⽤资

助；根据项⽬节能成效，给予最⾼不超过

80万元的项⽬资助。

5、鼓励实施绿色低碳认证和节能管理
体系建设。

绿⾊低碳认证



对企事业单位获得节能低碳产品、绿

⾊产品、产品碳⾜迹、能源管理体系等认

证的，给予最⾼不超过10万元奖励。

节能管理体系建设

对实施能源计量器具配置项⽬并通过

能源计量审查的⽤能企业，经认定取得良

好节能成效的，给予最⾼不超过10万元的

资助；对接⼊市级重点⽤能企业监测平台

并获市级资⾦资助的⽤能企业，给予不超

过1:1的区级资⾦匹配。

6、鼓励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

可再⽣能源



对我区范围内新建并⽹的分布式光伏

项⽬，根据并⽹规模或投资额，给予最⾼

不超过150万元的⼀次性资助。对于提供场

地建设光伏且完成并⽹的产权所有者或运

营⽅，根据并⽹规模，给予最⾼不超过5万

元的⼀次性资助。

共享充电桩⽰范⼩区

对获得市级资⾦资助的共享充电桩⽰

范⼩区，经认定的，给予不超过1:0.5的区

级资⾦匹配。

7、鼓励主要污染物减排

挥发性有机物治理



对安装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简易治

理设施精细化管理系统的单位，经认定

的，给予最⾼不超过5万元的资助。

8、其他节能减排相关工作

⽀持公共机构节能改造、低碳创建、

能耗监测平台建设、国家、市级要求的相

关⽰范或重点⽬标任务等节能减排降碳相

关⼯作。

9、区节能减排管理能力建设



⽀持公共机构、公共建筑能源审计等

基础⼯作；⽀持节能减排宣传培训、重⼤

问题或课题研究等能⼒建设⼯作；⽀持⽤

能企业开展可再⽣能源消纳活动；⽀持对

本专项资⾦扶持项⽬的评审⼯作。

使⽤管理

区发改委及相关部⻔

区发改委会同相关部⻔，根据本意⻅

制定实施流程和细则，落实项⽬审核、跟

踪、评估等⼯作。本政策条款若与上海

市、普陀区制定的其他政策有重复交叉

的，按照“从⾼不重复”原则予以⽀持。

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中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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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重点地区投资促进中⼼负责为申报

单位提供扶持项⽬申请、形式审查等服

务，在区发改委会同区节能减排降碳各领

域主管部⻔完成项⽬审核后，负责向申报

单位答复，并配合区发改委做好项⽬管理

服务⼯作。

区财政局

区财政局负责编制下⼀年实施本意⻅

的专项资⾦预算安排，负责按程序执⾏相

关扶持资⾦的拨付，在项⽬过程中会同审

计部⻔对专项资⾦的使⽤管理情况进⾏监

督管理。

评估管理

本意⻅按照《普陀区产业政策绩效评

估管理办法》，实⾏绩效评估管理。



附则

实⾏产业专项资⾦全过程信⽤管理。

申请本政策扶持的企业或机构，将接受信

⽤审查，过去三年内存在严重失信⾏为或

违法⾏为的，取消申请资格。企业或机构

在享受扶持过程中存在失信⾏为，经查实

的，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市、区公共信⽤信

息服务平台。扶持对象存在弄虚作假、骗

取扶持资⾦等违法违规⾏为，经查实的，

将⽴即取消⼀切扶持资⾦并追缴资⾦，依

法追究相关责任。

本意⻅⾃印发之⽇起施⾏，有效期⾄

2025年12⽉31⽇。《普陀区⽀持节能减排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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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实施意⻅》（普发改规范〔2021〕1号）

⾃本意⻅施⾏之⽇起废⽌。


